全国高等法律院校理律杯模拟法庭比赛

模拟案件材料

200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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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． 各个参赛队应根据下列案件材料、相关法律规定，分别从控方（检察员）和辩方（被告人辩护律师）的角度准备一审开庭的书面控方公诉词和辩方辩护词；

2． 根据比赛规则和现场抽签结果，分别作为控方出庭支持公诉或辩方出庭进行辩护，并参加法庭辩论；

3． 本案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和附件均已为双方所认可，并无争议。
～ · ～ · ～· ～ ·～ · ～ ·～ · ～ ·～ · ～ ·～ · ～ ·～ ～ · ～ 

案件材料：
1、 刑事起诉书
春江县人民检察院

起诉书

春江检公诉字［2008］第1133号
被告人：杨扬，女，1980年6月3日出生，汉族，南方省秋宁县人，捕前系鼎新批发市场个体工商户，2009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，2009年7月1日经南方省春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，同年7月3日被逮捕，现羁押于春江县看守所。
    被告人：杨楠，女，1982年8月7日出生，汉族，南方省秋宁县人，捕前系鼎新批发市场个体工商户，2008年7月25日被刑事拘留，2009年4月1日经南方省春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，同年7月3日被逮捕，现羁押于春江县看守所。
    辩护人：高翔，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，春江县南街23号。

被告人杨扬、杨楠偷税一案，经春江县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于2009年7月29日依法移送本院审查起诉。现查明： 
被告人杨杨、杨楠于2001年2月22日于南方省秋宁县注册为个体工商户，长期从事纸张批发、零售经营活动，系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。犯罪嫌疑人自2008年2月1日起租赁春江县鼎新批发市场A09柜台，从事纸张批发、零售业务，至案发时，即2009年4月1日期间，共获得营业收入34,000,000.50元整，根据《个人所得税法》第三条之规定进行计算，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共计1,071,750元，实际缴纳税款700元，偷税金额共计1,071,050元。
上述犯罪事实，经查证属实，证据确实充分，足以认定。

本院认为，犯罪嫌疑人长期从事经营活动，应知且明知国家税收法律法规，但在鼎新市场经营过程中一直偷税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01条之规定，已构成逃避缴纳税款罪。其偷税行为扰乱了市场管理的正常运行，危害结果严重，为严肃国家法律，打击偷税活动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有序发展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41条的规定，特提起公诉，请依法从严判处。













此致

春江县人民法院





检察员：方晓艾

2009年8月12日


（院印）
2、 春江县地方税务局税务稽查员吴雁证言
证人证明书


本人是春江县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吴雁。2008年3月初的一天，我在鼎新批发市场进行市场纳税调查时，曾遇到在该市场租用摊位的个体户杨扬和杨楠。当时她们曾问税收数额的问题。因为我不知道她们的具体情况，也不好回答，所以当时就说：“按照政府说的和政府法律规定的做。听政府的，依法经营，错不了。”每一个纳税户都应该明白国家法律是什么。她们一看就不是新手，是从别的市场转过来的，当然应该明白税法是怎么规定的。


我们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问题，都是把政府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作为前提来讲。而且多数纳税人都能够按照税法纳税。


以上所说属实。

证明人：吴雁（签名）

2009年4月29日

3、 讯问被告人笔录2份
讯问笔录（一）
2009年4月4日


……
问：什么时候到鼎新市场营业的？

杨扬：我们一直从事纸张批发、零售业务，以前在秋宁县兴旺市场做，因为春江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，曾经广泛宣传，希望我们到这边做，所以我们在2008年2月初就来到鼎新批发市场，好像是在2月1日开始租赁该A09柜台营业。

问：知道触犯了什么法律吗？

杨扬：好像是说我们违反了税法。可是，这真是冤枉啊。我们一直守法经营，所有账簿记录都没有造假，而且非常全，账簿就放在摊位的保险柜里了。我没有逃税。
问：账簿就放在摊位了？

杨扬：是的。我们是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，以前在秋宁做生意的时候，税务的人有时会来查账。习惯了，到了春江也放摊位了，方便；不过这儿的税务从来没要求看过。
问：春江县的税务机关有没有找你们询问过账簿？

杨扬：没有。文件说我们这个市场按月交税，所以账查不查都一样，不管赚还是赔，每月都50。
问：其他摊位也交50吗？

杨扬：是的。鼎新市场的摊位都是定额交税的。不用申请，也没人问，大家都一样。

问：你是否向税务机关声明是查账纳税的个体户？

杨扬：税务的人从来没问过我；就一直按他们要求的每月50交了，从来没迟交过。

……

讯问笔录（二）

2009年4月4日

……

问：你们是按照国家税法缴税的吗？

杨楠：我们是按法律缴税。具体按哪一个法律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春江县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曾经有个什么文件，对了，好像叫《关于建立鼎新批发市场鼓励招商引资的公告》，我对它的文件号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和我孩子的出生日期相同，是2007年9月1日，文件号是[春发2007第055号]。这个文件第3条规定，每个摊位每月缴纳个人所得税50元。

问：你们是老个体户了，难道不知道应该交多少个人所得税吗？

杨楠：真的不知道，以前在兴旺交的多很多，但是这里不是政府招商吗？这里交的少，我们才过来的。而且我们心里也含糊过，所以就专门咨询过春江县税务机关工作人员，好像是姓吴的。他说政府说的没错。
问：税务机关有没有就少缴税的事找过你们？

杨楠：今年3月27号税务找过我姐，说我们交税少了，让补。我姐说我们是按政府规定办的，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呢。税务他们原来也认为每月交50就行了，可最近有人举报。说鉴于这种情况，滞纳金就算了，把税补上就行，一共1，071，050元。我们正准备缴纳所有税款，钱都准备好了，就想交的时候就被拘留了，后来又被逮捕了，因此就没有交成。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想逃税呀。而且就是偷了，我们也愿意补上呀。

问：以前有没有因为税务问题被查处过？
杨楠：有，但都是小事。2005年、2006年我们在秋宁做生意的时候被税务罚过款，说税交少了：一次几百、一次几千。事情不大，具体时间和数额都记不住了。
……

4、 鼎新市场经营者及顾客证言

证人证明书

杨扬和杨楠姐俩以前是别的市场的个体户。她们可精明了，一直说到这里来少交税。还说过，这里连国家法律都可以不理。我在2008年3月3日看到春江县地税局税收征管员吴雁到鼎新市场来现场办公时，曾经讯问杨楠她们的摊位。杨楠她们心里不踏实，还问吴雁，是不是每月交了固定的个人所得税，以后就什么也不交了。吴雁说，政府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，政府的法律怎么定就怎么办；听政府的，错不了。我看见杨扬马上把杨楠拉到一边，小声嘀咕，让她别问了，说少交还不好。
我有时还和她们开玩笑，说你们对交税的事儿还挺上心的，她们说过类似“反正也不多”的话。但是她们具体交了多少，我们也不清楚。

以上是我们所了解的情况，保证是根据我们的记忆如实提供。


证人：王佳（A06柜台经营者）




（签字）


证人：谭鑫（顾客，住址[略]）





（签字）




2009年4月12日

5、 春江县人民政府文件
《关于建立鼎新批发市场鼓励招商引资的公告》
[春发2007第055号]
……

第3条：在本市场从事批发、零售业务的商户，应参照国家有关税收的法律，按照每个营业柜台（每户）每月50元人民币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第4条：申请减免有关税收的，应当向县税务部门提出申请，获得批准后可以享受减免的优惠。

……

春江县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局
2007年9月1日

6、 春江县鼎新批发市场管理规定

《春江县鼎新批发市场管理规定》
……

第5条：依法经营，依法纳税，遵守市场管理规则，诚实信用，买卖公平,童叟无欺。

第6条：接受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，如实报告经营情况和有关事项。
……

春江县鼎新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

2008年2月1日

7、 税务证明


2008年2月至2009年3月杨扬、杨楠经营的A09柜台按照每月50元人民币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完税凭证齐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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